
中臺科技大學非政府產學整合型研究計畫總計畫登錄表                 
	
	計畫編號
	

	計畫總主持人
	
	教職員代號
	

	計畫總主持人單位
	
	分機/手機
	

	整合型總計畫名稱
	

	主要經費來源源
	
	次要經費來源
	

	計畫執行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計畫經費
	總計畫總經費
	校外機構經費
	學校配合款/比例

	
	
	
	

	行政管理費
	新台幣             元
□專案研究計畫、專案訓練，編列總經費之15%。
□技術服務案件(非於本校內進行)，編列總經費之15%。

□技術服務案件(於本校內進行)，編列總經費之20%。

□零星服務案件、各型研討會，編列總經費之15%。

□其他計畫，編列校外機構經費之________% (未達15%請附佐證資料)。

	若校外機構分期撥款，請填寫各期經費及執行日期（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
	第1期
	                 元
	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第2期
	                 元
	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檢附文件
	▇整合型研究計畫總構想書   
▇整合型研究計畫之總（子）計畫主持人及總（子）計畫名稱
▇整合型研究計畫合約書用印 3 份
▇整合型研究計畫自我檢核表
□行政管理費未達15%之佐證資料

	其他文件
	是否需要通過動物試驗委員會？ □是(請檢附委員會同意文件)  □否
是否需要通過人體試驗委員會？ □是(請檢附委員會同意文件)   □否
是否需要通過基因重組/生物安全委員會？□是(請檢附委員會同意文件) □否

是否為智慧科技主題？ □是  □否

	計畫性質(可複選)
	□A1專題研究 □A2物質交換 □A3檢測檢驗 □A4技術服務 □A5諮詢顧問
□A6專利申請 □A7技術轉移 □A8創新育成 □A9其他
□B1學生及合作機構人員各類教育培訓 □B2研習 □B3研討 □B4實習 
□B5訓練□B6其他 □C1其他有關學校智慧財產權益之運用事項

	對應校務發展計畫(請填一項)
	4-1-2-2推動整合型研究計畫

	對應永續發展目標SDGs（至多勾選三項）
	□1.終結貧窮 □2.消除飢餓 □3.健康與福祉 □4.優質教育 □5.性別平權
□6.淨水及衛生 □7.可負擔及潔淨能源 □8.合適工作及經濟成長
□9.工業化、創新及基礎建設 □10.減少不平等 □11.永續城鄉
□12.負責任的消費及生產 □13.氣候行動 □14.保育海洋生態
□15.保育陸域生態 □16.和平、正義及健全制度 □17.多元夥伴關係

	跨院或跨系所參與情形
	□本計畫有跨院或跨系所參與     □本計畫無跨院或跨系所參與


	1.計畫總主持人
	4.研發處承辦人
	總務處出納組
	會計長
	校長核示

	
	
	
	□無學校配合款。
□同意提撥學校配合款，金額：       。
□同意提撥學校配合款，金額依據校外補助款核定後之刪減比率，等比率調降。
□不同意提撥學校配合款。
□其它。
	

	2.單 位 主 管
	5.組        長
	
	
	

	
	
	
	
	

	3.院  處  長
	6.研   發   長
	
	
	

	
	
	
	
	


附註：
1.研究發展處將協助教師至本校第三代校務行政系統登錄此筆計畫，並上傳計畫佐證資料。
2.配合款提撥比例以補助單位訂定之比例為原則，若補助單位無要求則以10%為限。
3.若合作機構分期撥款，會計處將於計畫經費確定入帳後進行付款作業。
4.業務承辦人：研究發展處技術服務與產學合作組（分機：8405），e-mail: f0102@ctust.edu.tw。
中臺科技大學非政府產學整合型研究計畫總構想書

整合型計畫名稱：
總主持人：            職稱：              系所：               TEL： 

計畫總構想說明：請重點說明本整合型計畫研究構想內容、整合情形、重要性，欲達成之目標或預期成果(計畫總構想說明以5頁以內為原則；請另附總主持人簡歷及近五年著作目錄)。

中臺科技大學參與非政府產學整合型研究計畫之
總（子）計畫主持人及總（子）計畫名稱
※ 總主持人須負責團隊研究計畫之規劃、協調、研究進度及成果之掌握，並須同時主持一件子計畫。
※ 每一整合型計畫必須有至少3件子計畫通過才能成立。
※ 每位主持人以申請、執行一件整合型計畫（子計畫）為限。
※ 相同或相似題目、內容之計畫已獲其它單位補助者，不得再重複提出申請。
	編號
	總主持人
	系所
	職稱
	總計畫名稱
	金額
	管理費

	總
	
	
	
	
	
	

	總金額
	
	


	編號
	子計畫
主持人
	系所
	職稱
	子計畫名稱
	金額
	管理費

	1
	
	
	
	
	
	

	2
	
	
	
	
	
	

	3
	
	
	
	
	
	

	4
	
	
	
	
	
	

	5
	
	
	
	
	
	

	6
	
	
	
	
	
	

	總金額
	
	


中臺科技大學產學合作計畫合約
合約編號：                          號（洽技產組分機8405確認編號後，請刪除此行說明文字）
計畫名稱：                                  
	立合約書人
	中臺科技大學
	【以下簡稱甲方】
	雙方同意辦理本專案，並訂立本合約，雙方約定條件如下：

	
	(產學合作廠商)
	【以下簡稱乙方】
	


第一條　　本計畫總主持人             老師，研究計畫內容如附件。
第二條　　本計畫研究經費共計新臺幣：          元整。
第3條 付款方式：
乙方應於簽約後一次撥付出資金額總額于甲方。
第4條 專案計畫之變更：甲方於執行本計畫期間若因特殊原因需變更計畫內容時，得洽請乙方同意後執行。
第5條 本計畫經費預算甲方所購置之圖書儀器設備，產權歸甲方所有，由甲方納入校產管理。
第6條 本計畫依合作研究經費總金額，編列      % 為甲方行政管理費。
第7條 計畫研究成果之歸屬與權益
一、本計畫之研究成果歸甲乙雙方共有，其持有比率為各占50% 為原則。
二、甲乙雙方徵得對方書面同意後，得將因執行本計畫所產生之研究成果向專責機關申請專利權、著作權、電路布局權等智慧財產權（以下簡稱智慧財產權）。有關申請費用，由申請人一方負擔。
三、乙方欲將第一項之研究成果向專責機關提出智慧財產權之申請，甲方應提供一切必要之協助，其申請相關費用由乙方負擔。
四、乙方因本計畫之研究成果所獲利益，應依照甲方「中臺科技大學研究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要點」之規定，付予甲方授權金及衍生利益金。其詳細數額，由雙方依契約另定之。
五、甲乙雙方經與他方協商後，得將研究成果授權第三人實施。
六、經雙方同意任何一方將研究成果授權第三人實施者，其授權或讓與所產生之權益收入（如簽約金、授權金、衍生利益金等），依主導簽約之一方60%，另一方40% 之分配比率分配之。
七、甲方及計畫主持人如欲將研究成果於國內外發表者，應於發表三十日前書面告知乙方。
第8條 保密義務
1、 甲乙雙方於執行本計畫過程中，因合作而知悉或取得對方之技術資料、營業秘密、研究成果、專業知識、商業資訊及其他相關資料（以下簡稱「保密資訊」），除履行本計畫所需外，均應嚴格保密，不得以任何形式揭露、散布、提供、轉讓或洩漏予第三人，亦不得為與本計畫無關之使用。
2、 甲乙雙方就本條之保密義務，依實際資訊揭露情形，得互為揭露方與受領方。

前項保密義務不適用於下列情形：

（一）於揭露時已為公開或可合法取得之資訊。

（二）任一方於取得前已合法持有且無保密義務之資訊。

（三）任一方自合法第三人取得，且該第三人並無保密限制之資訊。

（四）依法令規定、法院裁判或主管機關要求揭露之資訊。但任一方應於揭露前，立即以書面通知他方，並協助採取一切合理之保護或限制揭露措施，以減少可能之損害。

（五）依法令規定或主管機關要求提供之資訊。但受領方應於揭露前即時通知提供方，並協助採取必要之保護措施。

3、 雙方之保密義務自本合約簽訂日起生效，至本計畫結束後三年內仍持續有效。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4、 任一方違反本條規定，致對方受有損害者，違約方應負一切損害賠償責任，並視為他方得終止本合約之事由。
第9條 侵權責任
一、乙方運用本研究所產出研究成果發生任何侵權行為，受第三人請求或被訴者，應儘速通知甲方，雙方並應全力進行必要之防禦。
二、前項之侵害，係因甲方之故意所致者，應由甲方負責，甲方同意支付乙方因此所支出或負擔第三人之賠償金、訴訟費用，但甲方之賠償責任應以不超過第二條所支付之經費為限。第一項之侵害係不可歸責甲方之事由者，應由乙方負責，但甲方應盡力提供技術鑑定、諮詢等技術支援，協助乙方處理。
第10條 計畫執行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第11條 同意管轄：如因本合約而涉訟時，雙方特此同意以中華民國臺中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12條 適用範圍：本合約之適用範圍包括本合約及合約之所有資料，其效力與本合約相同。
第13條 專案計畫之中止：合約有效期間內，雙方如需中止本計畫之執行，應以書面通知對方終止契約，並結算終止日前甲方所發生之費用，多退少補；合約中止前所有之研究成果則歸甲方所有。
第14條 本合約如有未盡事宜，雙方同意依有關法令，充分協調解決之。
第15條 本合約計正本共三份，由甲、乙雙方及甲方計畫主持人各執正本乙份。
第16條 本合約自簽署日起生效。
立約人：
甲　　　方：中臺科技大學
代　表　人：
姓      名：陳錦杏
職      稱：校長
地　　　址：406臺中市北屯區廍子里廍子路666號
統 一 編 號：52006808

總計畫主持人：　　　　　　（簽名：　　　　　　）／聯絡電話：
子計畫主持人：　　　　　　（簽名：　　　　　　）、　　　　　　　（簽名：　　　　　　）
　　　　　　　 　　　　　　（簽名：　　　　　　）、　　　　　　　（簽名：　　　　　　）
　　　　　　　 　　　　　　（簽名：　　　　　　）、　　　　　　　（簽名：　　　　　　）
乙　　　方： 

代　表　人：
姓      名：
職      稱： 

地　　　址： 

統 一 編 號：
中華民國OOO年OO月OO日
中臺科技大學參與非政府產學整合型研究計畫教師執行計畫重要規定自我檢核表
	1.
	執行補助或委辦計畫經費之動支係屬動用公帑，應恪守「大學校院及教師辦理計畫經費核銷重要規定事項」及相關規定。
	□ 已瞭解

	2.
	依本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規定，技術服務案件之收費標準等有關事項，應由單位主管，逐案或彙案方式經主管單位會簽研究發展處及會計處後，陳請校長核定，始得辦理。
	□ 已瞭解

	3.
	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3點規定：各機關員工向機關申請支付款項，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如貪污治罪條例或相關刑事責任）。
	□ 已瞭解

	4.
	計畫所需人員之進用應符合利益迴避原則：如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各機關長官（首長、校長等）及其各級主管長官（各級單位主管、院長、系所主任等）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應迴避進用為該計畫之臨時（或約用）人員（含專任助理、兼任助理及臨時工等助理人員），且不得進用大陸地區學生擔任專任助理、兼任助理及臨時工，亦不得以補助經費（含管理費）支付大陸地區學生獎助學金。

各項計畫案辦理專兼、任助理及臨時工之聘用申請書時，請務必留意聘用起始日必須在學校核准約用日之後。

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如為臨時人員要點迴避進用規定之機關長官或各級主管長官（如校長、院長或系主任等），應依該規定迴避進用。
	□ 已瞭解

	5.
	執行計畫辦理財產、物品或勞務採購時，應依照政府採購法、撥款單位規定及科研採購等相關規定辦理。除國科會科研經費採購依政府補助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理辦法或採購法辦理外，超過15萬元之採購案應依照政府採購法辦理招標，不得意圖規避政府採購法，分批辦理採購。
	□ 已瞭解

	6.
	所執行之計畫若屬公家機關之經費，依據公庫法第16條規定，各機關辦理各項支付，依規定簽發支票或以存帳入戶方式，直接付與受款人。另行政院主計處87年8月31日台87處三字第07182號函規定：「各機關對公款支付，除零用金外，應採劃撥轉帳方式處理。」因此，超過1萬元（零用金限額）之公款依規定應逕付廠商，若有特殊狀況，須由承辦人先行預借或墊付者，應專案簽准後辦理。
	□ 已瞭解

	7.
	執行補助或委辦計畫應遵守撥款單位規定，如有疑慮，並可參閱「大學校院及教師辦理計畫經費核銷重要規定及作業釋疑」。
	□ 已瞭解


計畫總主持人簽章：              
子計畫主持人簽章：              、              、              、
                、              、              、              、
                、              、              、              
中華民國○○年○○月○○日





















